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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评协通字［200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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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

关于评选优秀教育研究成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配合《辽宁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与实施，进一步推进全省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经研究决定开展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首届优秀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活动。请各会员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本地区和本学校的优秀成果申报工作。
材料报送时间：2009年9月1日——9月15日。

材料报送地点：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秘书处（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249号;邮编：110034）。

具体行走路线：沈北方向，沈阳师范大学南，辽宁省教育电视台大楼5楼（辽宁教育研究院510房间、511房间、512房间）。公交车到达站点是“四台子”站，有178、157、236、255、326等路车可达。

联系人及电话：吴 跃     024-86591019（传真）

金 丽     024-86591016

张 莉     024-865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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